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通过
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2025年度）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基金管理人”）结合证券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

况、合规风控能力、交易能力和研究能力完善证券公司的选择标准，证券交易单元所属证券公司需满
足以下要求：

1、经营行为规范、合规内控制度健全；
2、具备高效、安全运作的通讯条件和稳定的交易系统，满足基金投资交易需求；
3、具备良好的市场形象和财务状况；
4、具备较强的研究及综合服务能力，具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职研究人员；
5、被动股票型基金选择合作券商原则上应优先考虑交易服务能力。
公司对券商的服务评价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严禁与基金销售规模、保有规模挂钩，严

禁以任何形式向证券公司承诺基金证券交易量及佣金或利用交易佣金与证券公司进行利益交换，严
禁向第三方转移支付费用。被动股票型基金不得通过交易佣金支付研究服务、流动性服务等其他费
用。

（二）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程序
公司建立交易单元管理审议机制，开展证券公司选择、协议签订、服务评价、交易佣金分配等审

查机制，法律合规部及风险管理部进行前置性审查。
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办理由研究条线发起审批，经审批完成后，由相关部门办理后开通使用。

研究条线每季度牵头对券商服务质量开展评价，根据券商服务评价结果，由公司审议当季股票交易
量分配计划。

公司建立交易、投研、销售等业务隔离机制，基金销售业务人员不得参与证券公司选择、协议签
订、服务评价、交易佣金分配等业务环节。

二、交易量、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费用管理规定》及中基协发〔2025〕1号《关于发布〈公募基

金管理人旗下公募基金通过证券公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披露内容与格式模板〉的公告》，本次披露
的报告期为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报告统计范围为报告期间存续过的所有公募基
金，包括报告期间成立、清算、转型的公募基金。

（一）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1.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财通证券

德邦证券

东北证券

东方财富证券

东方证券

东吴证券

东兴证券

方正证券

广发证券

国海证券

国金证券

国联民生证券

国盛证券

国泰海通证券

国投证券

国信证券

国元证券

华安证券

华创证券

华福证券

华金证券

华泰证券

华西证券

华源证券

开源证券

麦高证券

平安证券

上海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

太平洋证券

天风证券

西部证券

西南证券

湘财证券

信达证券

兴业证券

银河证券

粤开证券

长城证券

长江证券

招商证券

浙商证券

中泰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中信证券

中邮证券

合计

被动股票型基金

股 票
交 易
成 交
金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0

应 支 付 该 证
券 公 司 的 股
票 交 易 佣 金

金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0

平均佣金
费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0

其他类型基金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2,953,824,296.59
-
-
-

977,292,076.83
2,008,300,116.66

-
2,193,125,183.12
7,579,563,760.46
13,228,180,453.20
12,069,478,488.18
4,419,446,893.56
4,148,520,135.91
5,172,090,852.33

-
-
-
-
-

7,445,844,168.08
-
-
-

13,332,749,842.14
780,642,076.29

-
-
-

6,191,988,522.13
-

9,304,442,305.65
-
-
-
-

14,813,120,985.38
-
-

2,443,940.40
4,819,786,508.25
4,670,688,750.41
1,144,374,674.13

-
-
-
-

117,255,904,029.70

应 支 付 该 证 券
公 司 的 股 票 交

易佣金金额

1,274,825.84
-
-
-

426,006.22
875,418.81

-
955,995.79
3,303,918.56
5,977,610.53
5,261,092.09
1,926,497.80
1,808,327.58
2,254,501.23

-
-
-
-
-

3,245,653.19
-
-
-

5,811,860.50
340,280.72

-
-
-

2,699,104.38
-

4,055,830.71
-
-
-
-

6,485,160.17
-
-

0.00
2,120,708.91
2,035,950.31
498,925.23

-
-
-
-

51,357,668.57

平均佣
金费率
（‰）

0.43
-
-
-

0.44
0.44
-

0.44
0.44
0.45
0.44
0.44
0.44
0.44
-
-
-
-
-

0.44
-
-
-

0.44
0.44
-
-
-

0.44
-

0.44
-
-
-
-

0.44
-
-

0.00
0.44
0.44
0.44
-
-
-
-

0.44

是否与管
理人存在
关联关系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1、财通证券为基金管理人股东；
2、证券公司名称列示租用交易单元的所有境内证券公司名称，不论当期是否有交易；
3、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佣金金额为基金管理人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交易

的佣金发生额，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4、平均佣金费率（‰）=应支付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佣金金额/股票交易成交金额*1000，保留至
小数点后两位。

2.证券投资佣金支付及分配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财通证券

德邦证券

东北证券

东方财富证券

东方证券

东吴证券

东兴证券

方正证券

广发证券

国海证券

国金证券

国联民生证券

国盛证券

国泰海通证券

国投证券

国信证券

国元证券

华安证券

华创证券

华福证券

华金证券

华泰证券

华西证券

华源证券

开源证券

麦高证券

平安证券

上海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

太平洋证券

天风证券

西部证券

西南证券

湘财证券

信达证券

兴业证券

银河证券

粤开证券

长城证券

长江证券

招商证券

浙商证券

中泰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中信证券

中邮证券

合计

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佣金金额

1,274,825.84
-
-
-

426,006.22
875,418.81

-
955,995.79
3,303,918.56
5,977,610.53
5,261,092.09
1,926,497.80
1,808,327.58
2,254,501.23

-
-
-
-
-

3,245,653.19
-
-
-

5,811,860.50
340,280.72

-
-
-

2,699,104.38
-

4,055,830.71
-
-
-
-

6,485,160.17
-
-
-

2,120,708.91
2,035,950.31
498,925.23

-
-
-
-

51,357,668.57

占年度该交易模式证券交易佣金总额比例
（%）

2.48
-
-
-

0.83
1.70
-

1.86
6.43
11.64
10.24
3.75
3.52
4.39
-
-
-
-
-

6.32
-
-
-

11.32
0.66
-
-
-

5.26
-

7.90
-
-
-
-

12.63
-
-
-

4.13
3.96
0.97
-
-
-
-

100.00
注：1、财通证券为基金管理人股东；
2、证券公司名称列示租用交易单元的所有境内证券公司名称，不论当期是否有交易；
3、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证券交易佣金金额为基金管理人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债

券、债券回购、权证、基金等各类证券交易的合计佣金发生额，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4、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占年度该交易模式证券交易佣金总额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

间存在尾差。
（二）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财通证券
东方证券
东海证券
方正证券
广发证券

国泰海通证券
国投证券
国元证券
华创证券
华金证券

金融街证券
麦高证券
平安证券
万联证券
西南证券
信达证券
粤开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中信证券
中邮证券

合计

被动股票型基金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1,209,644,445.20
-
-
-

1,614,696,011.31
881,257,535.37

-
-
-
-
-
-
-
-
-
-
-

677,594,033.88
2,867,417,214.45
338,566,055.68
7,589,175,295.89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172,914.38

-
-
-

300,169.15
169,281.50

-
-
-
-
-
-
-
-
-
-
-

129,848.61
551,538.72
66,328.09

1,390,080.45

平 均 佣
金 费 率
（‰）
0.14
-
-
-

0.19
0.19
-
-
-
-
-
-
-
-
-
-
-

0.19
0.19
0.20
0.18

其他类型基金

股票交易成交金额

1,393,181,182.71
-

332,228,663.58
587,229,833.25

-
-

29,128,982.43
2,505,866,482.51
2,047,657,674.16

-
990,229.75

357,495,873.09
-

242,318,500.65
-

235,334,482.35
520,778,413.02

-
-
-

8,252,210,317.50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615,309.97

-
146,446.52
259,213.04

-
-

12,988.49
490,911.87
913,086.14

-
439.51

69,449.56
-

105,633.06
-

104,941.75
232,230.33

-
-
-

2,950,650.24

平均佣
金费率
（‰）
0.44
-

0.44
0.44
-
-

0.45
0.20
0.45
-

0.44
0.19
-

0.44
-

0.45
0.45
-
-
-

0.36

是 否 与
管 理 人
存 在 关
联关系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1、财通证券为基金管理人股东；
2、证券公司名称列示委托办理股票投资的所有境内证券公司名称，不论当期是否有交易；
3、应支付该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佣金金额为基金管理人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交易的佣金发

生额，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4、平均佣金费率（‰）=应支付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佣金金额/股票交易成交金额*1000，保留至

小数点后两位。

鑫元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28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鑫元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鑫元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

026113
契约型、开放式

2026年3月27日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鑫元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鑫元

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鑫元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A
026113

鑫元中证港股通科技指数C
026114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份额类别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
元）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利息结转的份额

合计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5〕2465号

自2026年2月9日
至2026年3月25日止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3月27日

1452
鑫元中证港股通科

技指数A
149,621,866.51

33,612.19
149,621,866.51

33,612.19
149,655,478.70

鑫元中证港股通科
技指数C

57,630,868.45
17,330.38

57,630,868.45
17,330.38

57,648,198.83

合计

207,252,734.96
50,942.57

207,252,734.96
50,942.57

207,303,677.53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30,001.08

0.02005%

是

2026年3月27日

-
-
-

10.02

0.00002%

-
-
-

30,011.10

0.01448%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
资产中支付。2、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的基金份额份数、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的基金
份额份数均包括利息结转的份额。3、对下属份额分类基金，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的基金份额份数占基金总份额
份数的比例、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的基金份额份数占基金总份额份数的比例均指占该类别份
额份数的比例；对于合计数，指占基金整体的份额份数的比例。

4、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A类份额总量的数量区
间为0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A类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
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C类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
本基金C类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
有本基金整体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整体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为0份。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

请。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
查询。否则，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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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恒玺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

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28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恒玺一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博时恒玺一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
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下属类别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

012487
契约型开放式

2021年7月6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等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A 博时恒玺一年持有期混合C

下属类别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487 012488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

模”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
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若截至2026年4月13日，本基金出现连续五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本

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基金

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办理申购、赎回、定投、基金转
换业务，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清算程序后进行分配。本基金进入
清算程序前，申购、赎回、定投、基金转换业务仍正常办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
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投
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s://www.bosera.com
客服电话：95105568（免长途话费）
3、本公告解释权归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
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8日

格林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28日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格林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格林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

023679
契约型开放式

2026年3月27日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格林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格林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等

格林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A
023679

格林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增强C
023680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份额级别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利息结转的份额

合计

证监许可〔2025〕2062号

自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24日止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3月26日

1351
格林上证科创板综

合指数增强A
95,028,567.40

9,706.93
95,028,567.40

9,706.93
95,038,274.33

格林上证科创板综
合指数增强C
244,969,873.51

12,609.83
244,969,873.51

12,609.83
244,982,483.34

总计

339,998,440.91
22,316.76

339,998,440.91
22,316.76

340,020,757.67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0.00%

无

101.78
0.00%

是

2026年3月27日

0.00
0.00%

无

1.00
0.00%

0.00
0.00%

无

102.78
0.00%

注：（1）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3、其他需要提醒的事项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如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基金管理
人有权暂停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

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

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投

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
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该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特此公告。
格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8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28日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混合

00901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林瑶

马生华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马生华

因工作需要，调整基金经理

2026年3月26日

-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代为履行基金经理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鹏华稳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稳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添泽120
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稳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康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中短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王康佳女士因休假将
自2026年03月28日起暂离工作岗位超过30日，无法正常履行职务。经公司研究决定，在此期间上
述基金的投资管理作如下安排：

鹏华稳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稳瑞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添泽 120天滚
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经理叶朝明先生、苏锦河先生共同管理；

鹏华稳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弘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经理苏锦河先生单独管理；

鹏华丰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经理胡哲妮女士单独管理；
鹏华丰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经理苏锦河先生、张羊城女士共同管理；
鹏华中短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经理张佳蕾女士、王中兴先生共同管

理；
王康佳女士休假结束后，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以上基金经理职责代为履行事项已上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3月28日

关于贝莱德欣悦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贝莱德欣悦

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贝莱德欣悦丰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本基金按照基金合

同的约定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截至2026年3月27日，本基金已连
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此提示。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
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赎回、转
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blackrock.com.cn）和中
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0026655）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
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8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农银汇理
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农银汇理

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农银汇理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农银汇理中证1000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的议案》，权益登记日为2026年2月25日，投票时间为自2026年2月25日
起，至2026年3月25日17：00止。2026年3月27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授权的监督员对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根据计票结果，本人直接或委托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
份额未达到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因此未达到法定的会议召开条
件。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本基金管理人将就本次会议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备查文件1、《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农银汇理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2、《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农银汇理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3、《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农银汇理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8日

A股证券代码：688234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公告编号：2026-010
港股证券代码：02631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上海越服科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越服”）、上海天岳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岳”）提供预计合计不超过
200,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上海越服提供担保不超过50,000.00万元，为上海天岳提供担保不
超过150,000.00万元，最终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

2、被担保人：上海越服科贸有限公司、上海天岳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不是公司关联方。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10,000.00万元。
4、被担保人未提供反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5、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尚需股东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一）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为满足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2026年

度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上海越服及上海天岳提供预计合计不超过2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上
海越服提供担保不超过50,000万元，为上海天岳提供担保不超过150,000万元。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包括各类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供应链金融、
商业汇票、商票保贴及法人账户透支等业务）发生的担保，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方
式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担保方式等根据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在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实际担保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与审
议本次担保额度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调剂使用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预计额度有效期为自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审议相同事项的股
东会召开之日止。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
全权办理担保相关事宜。本次担保对象及担保额度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天岳先进

合计

被担保方

上海越服科贸有限公
司

上海天岳半导体材料
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情
况

100.00%
100.00%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92.85%
75.98%

本次预计担保
额度

50,000
150,000
200,000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6.97%
20.91%
27.88%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确定具体担保事

项，并签署与担保相关的协议等文件。
2、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担保总额内，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调剂使用担保额

度。
3、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上述担保预计额度有效期为自本议案经公司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审议相同事项的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越服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越服科贸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环城路2222号1幢 J4526室
4、法定代表人：钟文庆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9年12月6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仪器仪表、机电设备、五金交电、通讯器材、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工艺品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耐火材料、保温材料、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电子产品的销售，家用电器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8、股权结构：上海越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72,244,208.95
345,624,750.42
26,619,458.53
2025年度
（经审计）

634,047,589.10
5,620,278.16

（二）上海天岳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天岳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飞舟路1989号1幢-7幢
4、法定代表人：宗艳民
5、注册资本：9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0年6月2日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

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合成材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半导体
分立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
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设计；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合成
材料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上海天岳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857,533,437.56
2,930,932,373.11
926,601,064.45

2025年度
（经审计）

1,318,074,871.25
31,568,386.53

上海越服、上海天岳 202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上海越
服、上海天岳无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类型、担保期限等尚需银行或相关金融机

构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支持全资子公司的良性发展，被担保人经营

和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同时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充分的控制权，
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的事项，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实际余额为11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15.33%、11.48%。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担保诉讼情形。

六、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预计2026年度担保额度，主要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融资需求，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且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因此，同意公司2026年度为全
资子公司上海越服、上海天岳提供预计合计不超过200,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上海越服提供
担保不超过50,000.00万元，为上海天岳提供担保不超过150,000.00万元，最终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
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上述担保预计额度有效期为自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下一年审议相同事项的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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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四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制度等相关规定，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12

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结合2025年年度财务数据对2025年第四季度
合并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与会计师进行了充分沟通，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
产计提了减值准备，预计2025年第四季度减值准备总额为2,480.75万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2025年第四季度，公司计提各类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总额为2,480.75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

信 用 减 值
损失

资 产 减 值
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小计

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
本减值损失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小计

本期计提金额

-270.15
-78.93
-65.65
-414.73
2,470.80
424.68
2,895.48
2,480.75

计提原因

据会计准则、公司制定的具体会计政策进
行预期信用损失测算

预计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

-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具体说明
1、信用减值损失
2025年第四季度，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信用减值损失金额-414.73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相关项

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2、资产减值损失
2025年第四季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2,895.48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
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
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
高者确定。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
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
备。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计提各项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共计2,480.75万元，综合影响2025

年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2,480.75万元。上述金额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
认。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已
经审计机构审计，遵循谨慎性、合理性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操纵利润、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本次计提减值履行的决策程序
1、审计委员会意见
该事项已经过公司2026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二届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计委

员会对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及审议，认为公司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充分、公允地
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同意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事项。

2、董事会意见
该事项已经公司2026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认

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依据
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同意公司2025年第四季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28日

A股证券代码：688234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公告编号：2026-009
港股证券代码：02631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 万
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根据上述决定，公
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
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流流动资金的 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